中茶协字〔2012〕6号

关于缴纳2012年会费的通知

各团体会员单位及个人会员：

十分感谢会员们长期以来对我会工作的大力支持。为了给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，推动茶叶事业的发展，根据我会《章程》和《会员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请各团体会员单位及个人会员根据类别缴纳2012年度会费。2011年度及以前年度尚未交费的单位及个人，亦请尽快补齐。

□副会长单位：3000元/年；     □一般会员单位：500元/年；

□常务理事单位：2000元/年；   □事业单位：300元/年；

□理事单位：1000元/年；       □个人会员：100元/年

二○一二年二月一日        

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关于会员缴纳会费的规定

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章程第三章第十一条会员要“按规定缴纳会费”的要求和国家民政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[2003]95号）、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的通知》（民发在〔2006〕123号）的精神，新的《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费缴纳办法》已经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，会费交纳办法规定如下：

1、副会长单位：3000元/年；

2、常务理事单位：2000元/年；

3、理事单位：1000元/年；

4、一般会员单位：500元/年；

5、事业单位：300元/年；

6、科研院所、专业院校等性质的会员单位免交会费；

7、个人会员：100元/年；

8、会费缴纳时间为：每年3月底以前，一次性交清。

9、凡无故拖欠或不缴纳会费逾期一年以上者，由理事会酌情对其做出暂停会籍、令其退会或除名处理。

会费汇至：
单位名称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

开 户 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民航大厦支行

帐    号：11021001040002860（注：汇款时请注明单位名称）

联 系 人：姚静波、常宣、郭阳

会员部联系电话：010-66094154/42

协会网站：www.ctma.com.cn

会费发票邮寄回执单

	单位名称
	（发票单位名称以此为准）

	邮寄地址
	　

	联 系 人
	　
	邮政编码
	　

	联系电话
	　
	手机号码
	　

	备  注：为确保发票正常收发，请将此回执填写完整后传真至中国茶叶流通协会。会费发票将以挂号信的形式邮寄至贵单位。              

传  真：010-66018165    联系电话：010-66094154/42    联系人：郭阳、常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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